国有土地现状补办租赁申报表

项目总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编号：200  地租字   号
许可中心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20  年   月  日

	申报

单位
(人)


	单位名称
	
	单位代码
	

	
	单位地址
	

	
	法人代表或负责人
	
	办公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
	申报人
	
	身份证号码     
	
	移动电话
	

	
	委托代理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	移动电话
	

	
	E-mail
	
	邮政编码
	

	拟

租

赁
土

地
情

况
	土地坐落
	区（县）
	申请用地性质
	

	
	四至范围
	东至： 
	西至：

	
	
	南至：
	北至：

	
	土地证号
	             
	土地权属单位
	           

	
	土地证记载用途
	
	土地面积（m2）
	

	
	房产证号
	
	建筑面积（m2）
	

	
	土地是否有纠纷
	有       无
	土地是否有抵押
	有       无

	申报人承诺：

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，并对其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任何虚假，将承担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，与许可机关无关。
申报单位（人）：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报送文件及图纸：

1、国有土地租赁申报表和申请书；

2、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原件；

3、租赁土地的地上物为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管理的公产、代管产的，提供房产管理部门意见；
4、标明用地范围的1/2000或1/500现势地形图2份和电子文件；

5、现状宗地图10份；

6、承租申请人为单位的，提交法人证明文件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交验原件；申请人为个人的，提交本人身份件复印件并交验原件；

7、承租申请单位（人）委托他人办理的，提交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8、涉及债权、债务的，提交金融机构、债权单位对补办出让手续的意见；

9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
	备注：1、土地权属单位持有效证件在申报后5个工作日内到业务窗口领取受理或不受理凭证；
2、依据该许可的规定办理期限在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到业务窗口领取行政许可证件；
3、采用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进行国有使用权出让的，在土地有形市场中进行。


